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加强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工作的通知 
川人社办发〔2016〕31号  

 

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级有关部门：  

  职业技能竞赛是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结合生产和工作实

际开展的、以突出操作技能和解决问题能力为重点的、有组

织的群众性技术技能比赛活动，是职业培训的重要形式。各

级政府应当积极倡导和鼓励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开展。为进

一步促进和规范全省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竞赛类别  

  全省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分为省、市（州）、县（市、区）

三级。其中，省级和市（州）级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又分为两

类，跨行业（系统）、跨地区的竞赛活动为一类竞赛;单一

行业（系统）的竞赛活动为二类竞赛。  

  省级一类竞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或会同省

级有关部门共同组织，原则上同类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省

级二类竞赛由省级有关部门、行业组织或有关省属企业（集

团）牵头组织，竞赛周期由主办单位自行确定。市（州）级、

县（市、区）级竞赛的竞赛周期由主办单位自行确定。  

  二、组赛规则  



  （一）竞赛备案立项。凡举办职业技能竞赛，主办单位

应在每年 3月前向相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送本年度竞

赛活动计划，对符合相关要求的，分别列入省级、市（州）

级、县（市、区）级年度竞赛计划，并向社会公布。其中，

市（州）级年度竞赛计划须同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备案。行业组织、企业（集团）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可

根据其管理层级或工商注册地，向同级或所在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报备。  

  对列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年度计划的竞赛活动，主

办单位应于竞赛前一个月将填写的《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备

案表》以及竞赛实施方案、竞赛技术文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备案立项。凡未列入年度计划的竞赛活动，原则上不

予备案，不颁发相应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竞赛实施方案应包括竞赛名称、竞赛职业（工种）和等

级、组织机构、参赛人员资格条件、时间场地、竞赛安排、

专业技术人员和裁判员情况、竞赛纪律、激励方案等内容；

竞赛技术文件应包括竞赛内容、竞赛方式、技术要求、设备、

技术检测手段、评分规则、应急方案等内容。  

  主办单位备案后，如需变更竞赛名称和调整竞赛方案等

内容的，应于拟定的比赛日前 15天向相应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并通知相关部门、合作单位。竞赛通

知下发后，主办单位由于特殊原因确需取消竞赛的，应向相

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并负责会同相

关部门、合作单位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二）竞赛主办单位的资格条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各综合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各人民团体以及省属、

市（州）属、县（市、区）属企业（集团）等；有与竞赛工

作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人员；能够组织与竞赛水平相适

应的专家裁判队伍，并能按要求完成相应的赛务工作；有与

竞赛规模相适应的经费支持；能够组织提供竞赛所需的场所、

设施、设备、竞赛原材料和评定成绩所需的检测、检验手

段。  

  （三）竞赛职业（工种）的设置。竞赛坚持结合地方产

业发展需要的原则，选择技术含量高、通用性强、从业人员

较多的职业（工种），或发展较迅速的新职业以及行业特有

职业（工种）。  

  （四）竞赛规模。省级一、二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的

同一竞赛组别初始参赛选手原则上不得少于 50人；市（州）

级竞赛各职业（工种）的同一竞赛组别初始参赛选手原则上

不得少于 30 人；县（市、区）级竞赛各职业（工种）的同

一竞赛组别初始参赛选手原则上不得少于 15 人。  

  （五）竞赛标准及内容。省级竞赛原则按照高级工（国

家职业标准三级）及以上要求组织实施；市（州）级竞赛原

则按照中级工（国家职业标准四级）及以上要求组织实施；

县（市、区）级竞赛原则按照初级工（国家职业标准五级）

及以上要求组织实施。  

  竞赛以实际操作比赛为主，并附加理论知识考试。实际

操作成绩一般应占总成绩的 70%以上。竞赛试题，可根据实



际需要，由主办单位组织技术专家依据相应职业（工种）国

家职业标准命制，也可从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中随机抽取。

自行命制的竞赛试题，须经备案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

核确认后，方可用于竞赛。  

  （六）参赛选手资格。以高级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

标准举办的竞赛，参赛选手一般应具有相应职业（工种）中

级工（国家职业标准四级）国家职业资格；未取得中级工（国

家职业标准四级）国家职业资格的，原则上应从事本职业（工

种）工作五年以上，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

求。  

  以中级工（国家职业标准四级）标准举办的竞赛，参赛

选手一般应具有相应职业（工种）初级（国家职业标准五级）

国家职业资格；未取得初级工（国家职业标准五级）国家职

业资格的，原则上应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两年以上，特

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求。  

  以初级工（国家职业标准五级）标准举办的竞赛，凡本

职业（工种）的从业人员均可参赛。  

  参加省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的选手必须经过一定

规模的初赛或选拔赛产生。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

国技术能手”和“四川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人员，不得

以选手身份参加本工种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三、竞赛实施  

  职业技能竞赛实行主办单位负责制。联合举办的竞赛，

应明确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及相应职责。  



  举办竞赛须成立临时性组织机构，即竞赛组织委员会

（或竞赛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竞赛组织管理工作。组委会

下设办公室（或秘书处）和竞赛评判委员会。  

  竞赛办公室在组委会领导下，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安排

和日常管理，包括制定竞赛具体方案、实施计划并组织实施，

负责与竞赛相关部门沟通和协调，负责竞赛期间的宣传工作，

负责竞赛经费的筹措、使用和管理，负责竞赛的总结和统计

分析等工作。  

  竞赛评判委员会在组委会领导下，全面负责竞赛评判工

作。其成员应聘请具有经验的裁判员或具有高级考评员资格

的人员担任。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名单经竞赛组委

会审核后，应报相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举办竞赛，可根据实际需要成立命题组、竞赛组、裁判

组、安全保卫组、仲裁组和宣传组等机构。各竞赛机构应在

组委会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合力办好竞赛。  

  四、竞赛激励  

  凡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竞赛，可按下列规定

予以激励：  

  （一）获得省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前三名和省级

二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一名的选手，经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行政部门审核，可晋升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

级）。  

  获得省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四至第八名和省级

二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二至第四名的选手，经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可晋升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

级）。  

  （二）获得市（州）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一名

的选手，经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可晋

升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获得市（州）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二至第四名

的选手和市（州）级二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一名的选手，

经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可晋升技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  

  （三）获县（市、区）级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一名的

选手，经所在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

可晋升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获县（市、区）级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二至第四名的

选手，经所在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

可晋升中级工（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四）在省级一、二类竞赛中，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

核两项成绩均合格者，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

可颁发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在市（州）

级竞赛中，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项成绩均合格者，经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可颁发中级工（国

家职业资格四级）职业资格证书；在县（市、区）级竞赛中，

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项成绩均合格者，经县（市、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定，可颁发初级工（国家职业

资格五级）职业资格证书  



  省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前三名，省级二类竞赛和

市（州）级一类竞赛各职业（工种）第一名，可直接推荐参

加四川省优秀技能人才评选。  

  竞赛获奖者的职业资格证书，由竞赛主办单位在竞赛结

束后 60天内统一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  

  选手参加一项竞赛的全过程中（包括初赛、选拔赛、复

赛、决赛等），只能晋升一次职业资格。  

  五、竞赛资金保障  

  竞赛经费由主办、承办及协办等单位共同出资，政府给

予适当经费支持。  

  举办竞赛应本着勤俭节约原则，不得以竞赛为名滥收费、

滥集资、滥拉赞助，不得通过举办竞赛进行非法赢利活动。  

  竞赛承办单位和竞赛集训基地要加强经费管理，专款专

用，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竞赛监督管理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是职业技能竞赛的综合管

理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负责本地区年度竞赛计划的统

筹安排、职业技能竞赛活动的备案、技术支持和督导检查等

工作。对列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年度计划并备案的职业

技能竞赛，可按规定为优胜选手晋升职业资格等级。  

  举办竞赛应坚持社会效益为主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职业技能竞赛相关规定。

可邀请公证部门对竞赛过程及竞赛结果进行公证。  



  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竞赛工作的组织

管理和监督，严格保证竞赛质量，防止竞赛过多过滥。要指

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竞赛工作，并按本通知要求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推动实现竞赛规范化、制度化。  

     

  附件：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备案表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2016 年 5 月 4 日 

 


